长治市潞城区财政局
2022年度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公告

根据长治市财政局《长治市财政局关于开展2022年度会计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》(长财监（2022）6号)文件的安排，长治市潞城区财政局于2022年8月26日至2021年10月15日对我区内长治市潞城区林业局、长治市潞城区退役军人事务局、长治市潞城区第四中学校三家单位2021年度会计信息质量情况进行了检查，现将检查结果予以公告。
经过检查发现三家单位提供的2021年度会计资料基本可以反映本单位2021年度的财务运行情况，在执行国家相关政策及法律法规方面基本合法，资金使用也基本符合相关财经制度，但也存在记账原始凭证不完整、会计科目核算不规范、未记入固定资产及固定资产登记不规范等个问题。我局检查组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、《财政部门实施会计监督办法》、《财政检查工作规则》 等有关规定要求，对被检查单位作出了相应的处理。
下一步，我们将继续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，加大监督检查力度，持续提升我区会计管理整体水平，促进我区财务会计管理工作规范、有序、高效开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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